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謝委員龍介，鑑於「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第一項僅規定：「勞工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工作場所的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導致的傷害，視為職業傷害。」若勞工於上班時請假外出辦事，如：看診、赴機關洽公等等，從辦事地點出發再上班時發生意外，卻因出發地非居住處所，不符合通勤定義，不被認為與工作本身緊密連接，而無法被定義為職業災害，於理實屬不合。建請勞動部重新檢討修正前述審查準則規定，以維護勞工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上述審查準則第四條之規定，勞動部認為，職業災害應以勞工因就業場所或作業活動及職業上原因所造成傷害為限，惟鑑於勞工因工作關係，必須往返於日常居、住處所與勞動場所間，或在2個就業場所間往返，此歷程與工作本身緊密接連，不可或缺，故將此等通勤途中遇事故而發生之傷害，亦視為職業傷害，惟限定勞工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者，始有其適用。從勞動部的說明可知，因為通勤往返是與工作本身緊密連接、不可或缺，因此勞工於此間發生的事故，可以適用職業災害。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7年1月19日臺77勞保2字第11356號函指出，勞工上班後請假回家，再上班途中發生事故，如非出於私人行為者，得視同職業傷害。觀諸職災審查案例，若今勞工上班後請假外出辦事，從辦事地點出發再上班，性質與請假回家相同，且從辦事地再上班的行為同樣是與工作本身緊密連接、不可或缺，結果於此間發生事故而導致傷害，卻無法視為職業災害，於理不合。
三、勞動部既然認為申請職災必須符合「應經途中」、「適當時間」、「無違反交通規則」等三條件，勞工請假外出辦事，從辦事地點再上班，若無繞道、違規等情形，確實就符合前述三條件，建請勞動部重新檢討修正前述審查準則規定，考量勞工請假辦事再上班的情形，以維護勞工權益。
（二）本院徐委員欣瑩，針對近年氣候變遷出現極端強降雨，致西濱快速公路63K路段淹水成災，使國人財產受損、生命遭受威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西濱快速公路63K路段通車後，加上近年氣候變遷出現之極端強降雨，致新豐鄉民深受水患之困，財產受損、生命遭受威脅。
二、交通部公路局於今（113）年3月22日辦理會勘，會勘結論二：「……建議在台61線高架下設穿越水道，本段將編列預算新設箱涵向上級爭取預算來改善。」
三、綜上，爰請行政院儘速核定相關經費，俾使工程早日施作，以維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